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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4 年 10 月 25 日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委员会主席致意，并谨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40

（2004）号决议第 4 段交存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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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10 月 25 日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附件 
 

［原件：俄文］ 

 

  乌克兰关于2004年4月28日安全理事会有关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的第 1540（2004）号决议的国家报告 
 

 1. 乌克兰参与国际不扩散制度 
 

 乌克兰在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领域正采取负责和一贯的

政策。乌克兰积极参与根据下列基本国际法律文书建立的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的制度： 

- 1968 年 7 月 1 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乌克兰于 1994 年 11 月 16 日加

以批准）； 

- 1993 年 1 月 13 日《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以及销毁此

种武器的公约》（乌克兰于 1998 年 10 月 16 日加以批准）； 

- 1972 年 4 月 10 日《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到生产和储存

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乌克兰于 1975 年 2 月 21 日加以批准）。 

 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创始国之一，乌克兰充分支持原子能机

构在不扩散核武器领域的努力。除其他外，乌克兰签署和严格遵守乌克兰与原子

能机构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实施保障协定，而且在 2000 年 8 月签署了《保

障协定》的附加议定书，以便加强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2004 年 7 月 30 日，向

乌克兰议会提交一份关于批准该附加议定书法律草案供其审议），这一切均可证

明乌克兰的承诺。 

 乌克兰是五项国际出口管制制度中四项的成员，这五项制度包括瓦塞纳尔安

排（军事和军民两用产品及技术的出口管制），导弹技术管制制度，核供应国集

团以及桑戈委员会（对国际转让用于或可能用于核活动的军民两用产品的管制）。 

 乌克兰也遵守澳大利亚集团关于出口可用于生产化学、生物或毒性武器的军

民两用产品的要求。 

 乌克兰认识到上述在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管制国际转让武器领域中

的各项制度的关键作用，并赞成进一步发展这些制度，改进在这些制度框架内缔

约国之间合作的机制，尤其是通过加强在诸如执法、交换信息以及负责出口管制

问题国家当局之间协作等领域中的合作。 

 乌克兰也参与防扩散安全倡议，并愿意根据现有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基本原则

及规范促进实现该倡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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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没有以任何形式支持试图发展、获得、制造、拥有、运输、转让或使

用核生化武器或其运载工具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乌克兰法律禁止任何这种支

助。 

  国内法 
 

  不扩散核武器 
 

 ⑴ 1990 年 7 月 16 日，最高拉达通过《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其中乌克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布愿意遵守三项无核原则：不接受，不生产，也不获得

核武器； 

 ⑵ 1995 年 2 月 8 日通过关于利用核能源和辐射安全法（2004 年 6 月 24 日

加以修正）； 

 ⑶ 1996 年 12 月 18 日内阁第 1525 号决定，核准关于国家核材料核算和管

制制度的条例（2001 年 8 月 9 日加以修正）； 

 ⑷ 1997 年 12 月 17 日通过的关于批准乌克兰与原子能机构根据《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实施保障措施协定法（该协定于 1998 年 1 月 22 日在乌克兰生效）； 

 ⑸ 1993 年 5 月 5 日最高苏维埃关于乌克兰参与《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

决定； 

 ⑹ 2003 年 10 月 19 日通过的关于实物保护核设施、核材料、放射性废物及

其他电离辐射来源法。 

  不扩散生物和化学武器 
 

 ⑴ 1998 年 10 月 16 日通过的批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

武器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法； 

 ⑵ 1975 年 2 月 21 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

《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法令。 

 为了充分执行《化学武器公约》，乌克兰已通过下列立法和条例： 

 ⑴ 1999 年 1 月 25 日有关 1999 年至 2008 年执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

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方案的第 50 号总统法令； 

 ⑵ 1999 年 8 月 26 日有关执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

器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第 1080 号总统法令； 

 ⑶ 1999 年 12 月 9 日有关协助执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

学武器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内阁第 2230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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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 2000 年 6 月 6 日有关根据《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

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核查程序条例的内阁第 920 号决定； 

 ⑸ 2001 年 2 月 7 日核准有关根据《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

武器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编写国家宣言程序条例的内阁第 109 号决定。 

 2. 出口管制 
 

 国家出口管制法律基础是宪法、法律、总统和内阁的法令、其他立法和条例，

以及最高拉达同意受其约束的国际条约。 

 出口管制立法包括下列立法和条例： 

 • 2003 年 2 月 20 日关于国家管制国际转让军事和军民两用产品的第

549-IV 号法； 

 • 1991 年 4 月 16 日关于外贸活动第 959-XII 号法； 

 • 《刑法典》； 

 • 《行政罪行法典》； 

 • 2001 年 12 月 27 日关于国家出口管制局的第 1265 号总统法令； 

 • 2002 年 4 月 17 日关于涉及国家出口管制局问题的第 1265 号总统法令； 

 • 1999 年 7 月 15 日关于根据乌克兰国际义务确定（撤消）出口产品限制

程序的第 861 号总统法令； 

 • 1998 年 2 月 13 日第 117 号总统法令通过的关于乌克兰国家出口管制条

例； 

 • 1997 年 4 月 22 日核准关于出口、进口和转运可能用于生产化学、细菌

（生物）和毒性武器的产品管制程序的条例的第 384 号内阁决定； 

 • 1997 年 7 月 15 日核准关于在出口管制领域进行专家分析程序的条例的

第 767 号内阁决定； 

 • 1998年2月4日核准关于国家监测为起草国际转让军事和军民两用产品

外贸协定（合同）的谈判的程序所制订的条例的第 125 号内阁决定； 

 • 2003 年 11 月 20 日核准国家管制国际转让军事产品程序的第 1807 号内

阁决定； 

 • 2004年1月28日核准国际管制国际转让军事产品程序的第86号内阁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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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8年6月8日核准有关给予参与外贸实体出口和进口军事产品和具有

构成国家机密情报的产品的程序所制订的条例的第 838 号内阁决定； 

 • 1999 年 5 月 27 日核准有关提供保障措施和国家监测有关为已宣布的目

的使用受国家出口管制产品的义务的程序所制订的条例的第920号内阁

决定。 

 为了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并履行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和限制转让常规武器的国际义务，1998 年 2 月 13 日，根据第 117 号总统法令通

过了乌克兰国家出口管制条例。该条例确定了国家管制国际转让武器、军事和专

门技术以及某些类型原材料、投入、设备及可用于生产这些设备的程序。 

 关于国家管制国际转让军事和军民两用产品法所提到的国家出口管制政策

的原则包括，履行乌克兰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国际义

务；确定国家对国际转让军事和军民两用产品的管制；以及执行防止这类产品被

用于恐怖主义和其他非法目的的措施的义务具有约束力。 

 序言具体表明，该法调控国家管制国际转让军事和军民两用产品，以便保护

乌克兰国家利益，并确保乌克兰履行其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

具的国际义务。 

 第 4条表明，国家出口管制政策原则之一是，履行乌克兰关于不扩散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国际义务；执行防止这种产品被用于恐怖主义和其他

非法目的的措施；以及与国际组织和外国在国家出口管制领域中的合作，以加强

国际安全和稳定，包括防止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义务具有法律

约束力。 

 第 10 条规定国家出口管制程序旨在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

扩散。根据该条款的规定，出口管制程序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可能适用于没有出现

在出口管制清单上的产品（所谓“一揽子”原则）。 

 例如，如果负责出口管制的中央当局得到情报，表明有人打算或很可能任何

没有出现在管制清单上的产品将在最终使用国被用来发展、生产、储藏、试验、

修理、维修、修改、更新、操作管理、储存、发现或确定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

运载工具，或将用于扩散这类武器，有关当局必须通知国家出口管制局，该局则

可对有关产品适用国家出口管制程序。 

 如果乌克兰的产品正出口或临时出口到某个国家，而联合国某项安全理事会

决议、另一个国际组织或国家立法已对该国实施全面或部分禁运这类产品，国家

出口管制也可适用没有出现在管制清单上的该产品的出口或临时出口。 

 如果任何出口商得到国家出口管制局的通知，或通过任何其他渠道了解到，

打算出口或临时出口到另一国的任何产品可能在联合国某项安全理事会决议、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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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际组织或国家立法实施全部或部分禁运军事产品的一个国家里，全部或部

分用于发展、制造、储存、试验、修理、维修、更改、更新、操作、管理、储藏、

发现或确定或用于军事目的，该出口商则必须向指定的出口管制当局申请，以便

获得一项出口该产品的许可证，而无论这些产品是否出现在清单上。 

 因此，不扩散要求规定，如果出口商知道产品是用于与生产或制造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及其运输工具，或用于在其他方面与这种事项有关活动，则必须申请出

口许可证。 

 作为负责国家出口管制当局，国家出口管制局需要根据该法第 6 条规定，协

助与国际转让产品有关的活动，或在有理由相信这些产品涉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或用于生产这类武器或其运载工具，或者对于这些产品最终用途没有充分的保障

措施（义务），则必须限制和禁止这类活动。 

 根据 2004 年 1 月 28 日第 86 号内阁决定，通过了国家管制国际转让军民两

用产品程序。该程序界定了国家对国际转让军民两用产品管制的特点，具体的来

说，这些军民两用产品是指可用于生产常规武器、军事和专门技术、导弹和核生

化武器或毒性武器，而不论供应的情况、合同的性质、海关的制度或转让的其他

方面因素。 

 该程序适用于在乌克兰作为进行国际转让产品和参与出口、进口、转运和其

他形式外贸活动（包括制造业，科学和技术或作为国际展销会展示者等）的实体，

与国家出口管制局登记的所有企业家。 

 因此，该程序禁止国际转让可能被非国家行为者用来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或其运载工具的军民两用产品。 

 根据该程序的规定，另外根据 2003 年 11 月 20 日第 1807 号内阁决定核准的

国家管制国际转让军事产品的程序： 

 禁止出口产品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已经对出口这类产品实施禁运的国家；或

者，根据在国家出口管制领域的专家分析，有理由相信这些产品将用于下列目的

的国家： 

• 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其运载工具； 

• 用于恐怖主义或其他非法目的； 

• 用于涉及生产核爆炸装置的活动，或用于涉及不在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

之下的核燃料循环的活动； 

• 用于涉及获得、生产、储存或使用病原体和毒素作为生物和毒素武器或

其组成部分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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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两用产品清单 

 可用于生产导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运载工具）或核生化武器的军民两用产

品清单，分别载于国家管制国际转让军民两用产品程序的附件 2、3、4 和 5。 

 清单上经过乌克兰海关边境的产品，需要乌克兰立法确定的程序进行强制性

结关。 

 3. 海关管制 
 

 根据 2003 年 2 月 20 日关于国家管制国际转让军事和军民两用产品的第 549 

IV 号法、总统法令和行政命令以及在国家进口管制领域其他立法和条例，国家海

关事务局在其管辖范围内与国家出口管制事务局、国家边防局以及其他部委不断

采取步骤，防止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并防止需要出口管制的其

他产品。 

 海关机构专门根据国家出口管制局发放的许可证，处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

其运载工具转运经过海关边境和结关的问题。 

 国家海关事务局不断告诉其各部门关于各国际组织涉及正实施联合国制裁

的国家的决议，而且也告知它们将运输经过乌克兰海关边境的产品，以便确保严

格履行这种决议。 

 为履行乌克兰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所产生的国际义务，并防止非法

扩散需要受出口管制的产品（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另外，为

加强审查这类产品，国家海关事务局正在拟定一项关于需要受限于出口管制的产

品经过乌克兰海关边境和结关的新程序。 

 4. 边境管制 
 

 2004 年 2 月 28 日，国家边防局和国家海关事务局通过第 202/163 号联合命

令核准关于联合检查用于运输出口产品的公路运输车辆的程序。 

 有关部委已同意在国家边境打击恐怖主义的联合计划。 

 已加强边境管制从高风险国家到达乌克兰港口的船只，并对这些船只在乌克

兰领海和内陆水域停留的管制。 

 目前正采取措施管制军事和军民两用产品跨越国界的运输。 

 在经过彻底检查和面谈之后，允许来自高风险国家和武装冲突国家的国民进

入乌克兰。 

 已加强管制军事部队（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武装部队进（出）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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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火车跨越国境的 27 个入境点已装备了 65 个测量辐射的装置（MKS-05 

Terra）。 

计划： 

 1. 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援助下得到在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入境点装备固

定辐射检测装置； 

 2. 在第二道防线方案的框架中，并在美国能源部的协助下，将在跨越国界

的空中和海上的 20 个入境点装备固定辐射检测装置。 

 5. 实物保护 
 

 1993 年，乌克兰成为《实物保护核材料公约》的缔约国。 

 乌克兰赞成通过对该公约的案文进行相关的修正以加强该公约，乌克兰已积

极参与制定这些修正案。乌克兰还支持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根据该公约第 20 条

通过这些修正案。 

 内政部正不断采取必要步骤，加强保护和防卫高风险的核、化学及其它技术

设施，并加强内政部武装部队的军事准备状态和战斗准备状态，以确保实物保护

这些设施。 

 已经在该部武装部队内设立特定师，处理任何相关问题，并打击在这些设施

发生的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每年都在所有高风险的核、化学及其他设施进行联

合演习，检查参与实物保护的部队和设备。 

 内政部以及燃料和能源部采取联合措施，根据原子能机构的要求，加强实物

保护核能和原子设施。 

 在乌克兰所有核电站里，已经在设施及十分重要中心的周边地区设立电脑控

制的进出管制及录像监测系统。目前正系统地作出努力，更换使用年限已到期的

保安设备。 

 6. 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责任 
 

 违反有关国家管制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法律责任载于《刑法典》、《行

政罪行法典》（第 188 和第 212 条）以及《关于国家管制国际转让军事和军民两

用产品法》（第四节，防止违反行为和在国家出口管制领域中的责任）。 

 根据关于国家管制国际转让军事和军民两用产品法第 24 条规定，在国家出

口管制领域中的罪行包括： 

 (1) 在没有根据既定程序获得许可证、保障措施结论或证件，开展与国际转

让产品有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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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通过提交伪造证件或载有不准确资料证件获得的许可证、保障措施结

论或证件基础上开展国际转让产品； 

 (3) 如果出口商知道产品可能被外国或外国公司用于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或其运载工具时，缔结有关国际转让任何这种产品的外贸协定（合同），或根

据关于国家管制国际转让军事和军民两用产品法具体规定的办法之外的任何其

他办法实施这些协定（合同）； 

 (4) 既使出口商知道产品将用于其他目的，或将由外贸协定（合同）或获得

许可证、保障措施结论或证件所基于的相关证件具体规定的那些最终用户之外的

其他用户使用，仍然进行国际转让产品； 

 (5) 故意掩盖与是否给予许可证、保障措施结论或国际进口证的决定有关的

资料； 

 (6) 进行国际转让违反许可证、保障措施结论或国际进口证具体规定条件的

产品，包括在未经指定出口管制当局同意下就出口商、进口商、中间商和最终用

户的名称及识别资料，以及产品、最终用途要求和提交有关保障措施文件等方面

对外贸协定（合同）进行修改之后； 

 (7) 在未获得指定出口管制当局授权情况下，就已经对有关外国实施部分禁

运的供应品，展开关于缔结出口军事产品以及军民两用产品的外贸协定（合同）

的谈判； 

 (8) 没有就本条款第 8 项具体规定的谈判结果；根据所获得的许可证或证书

实际进行的国际转让军事和军民两用产品；以及为已宣布的目的使用这些产品；

向指定的出口管制当局提交或延迟提交报告和相关文件； 

 (9) 阻挠指定的出口管制当局的工作人员履行公务，或阻挠参与国家出口管

制的国家其他机构的工作人员履行公务，或没有履行这些工作人员所提出的合法

要求； 

 (10) 无理拒绝指定的出口管制当局或参与国家出口管制的国家其他机构

要求的资料和证件，或故意伪造或隐瞒这种资料和证件； 

 (11) 故意销毁与缔结或执行关于进行国际转让产品的外贸协定（合同）的

文件，而在根据国家管制国际转让军事和军民两用产品法第 22 条规定需要保留

这些文件期间结束之前，是根据这些文件获得许可证、保障措施结论或国际进口

证。 

 该法第25条确定参与国际转让产品的个人和法律实体违反该法律在第24条

具体规定的出口管制领域要求（上文第 1 至 11 段曾加以引述）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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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出口管制当局对参与国际转让产品的个人和法律实体违反规定所实行

的罚款如下： 

 根据第 1、2 和 3 款的规定：涉及有关国际转让产品价值的 150％； 

 根据第 4、5 和 6 款的规定：涉及有关国际转让产品价值的 100％； 

 根据第 7 和 11 款的规定：个人所得税免税限额的一千倍； 

 根据第 8 款的规定：个人所得税免税限额的五百倍； 

 根据第 9 和 10 款的规定：个人所得税免税限额的一百倍； 

 该条款还规定，除了上述罚款之外，指定的出口管制当局可撤销或暂停给予

这类出口商进行国际转让产品的许可证、保障措施结论或国际进口证，或撤销该

出口商作为授权进行国际转让产品实体与该当局所作的登记。 

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刑事责任 

 任何发展、生产、储存或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产生于个人的决定和行动，

无论这些人是官员、私人企业家、武器专家或恐怖主义分子，然而，禁止这类武

器的国际文书几乎没有关于个人责任的规定。因此，各国面临着需要在其立法中

增加有关规定，确定与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活动的刑事责任。 

 所以，乌克兰《刑法典》载有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可能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活动的刑事责任的八项条款：第 258 条（恐怖主义法）；第 261 条（对包含有可

能严重威胁环境的物体的设施发动的进攻）；第 321 条（非法生产、制造、获得、

运输、转让和储存有毒及烈性物质用于出售目的或出售这些物质）；第 326 条（违

反关于处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物剂或毒素）；第 333 条（从乌克兰非法出口原材

料、投入、设备和技术用于制造武器，以及非法出口军事和专门技术）；第 439

条（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第 440 条（发展、生产、获得、储存、销售和运

输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第 441 条（生态灭绝）。 

 第333条确定违反进行国际转让受限于国家出口管制产品的既定程序的刑事

责任。这种行动可罚款个人所得税免税限额 100 至 200 倍，或可拘留长达 3 年或

监禁长达 3年，并剥夺担任某些职务或参与某些活动权利长达 3 年。如果一再犯

下这种行动，或由一个组织犯下这类行动，则可判处拘留长达 5 年或监禁长达 5

年，并剥夺担任某些职位或参与某些活动权利长达 3 年。 

 第 439 条. 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1. 使用最高拉达同意受其约束的国际条约禁止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可判

处 8 至 12 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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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这种行为造成人员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则可判处 8 至 15 年监禁

或无期徒刑。 

 第 440 条. 发展、生产、获得、储存、销售和运输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发展、生产、获得、储存、销售和运输最高拉达同意受其约束的国际条约禁

止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可判处 3 至 10 年徒刑。 

《行政罪行法典》 

 《行政罪行法典》第 188 条确定不遵守指定出口管制当局工作人员合法要求

的个人和法律实体的行政责任。这种违反规定行为的国民可罚款个人所得税免税

限额 15 至 20 倍，官员则罚款个人收入免税限额 20 至 50 倍。 

 此外，根据 212 条的规定，违反国家出口管制立法的国民，可罚款个人收入

所得税限额 15 至 20 倍，官员则罚款个人所得税免税限额的 20 至 50 倍，条件是： 

 (1) 在未获得指定出口管制当局授权情况下，就已经对有关外国实施部分禁

运的供应品，展开关于缔结出口军事产品以及军民两用产品的外贸协定（合同）

的谈判； 

 (2) 没有就本条第 1 款具体规定的谈判结果；根据所获得的许可证或证书实

际进行的国际转让军事和军民两用产品；以及为已宣布的目的使用这些产品；向

指定出口管制当局提交或延迟提交报告和有关文件； 

 (3) 故意销毁与缔结或执行关于进行国际转让军事和军民两用产品的外贸

协定（合同）的文件，而在法律要求保留这些文件期间结束之前，是根据这些文

件获得许可证、保障措施结论或国际进口证。 

 

 

 

 


